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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同一組候選人

依本法第四十條規定申

報綜合所得稅競選經費

列舉扣除額時，應檢附

依自行協議比例列舉扣

除之協議書及財政部規

定之憑證或證明文件，

以供稅捐稽徵機關查

核。 

 

第十九條  本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所定同一組候選

人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

扣除非接受捐贈之競選

經費，應檢附候選人依

自行協議比例列舉扣除

之協議書及本法第三十

九條所定競選經費收支

憑據影印本或證明文

件，以供稅捐稽徵機關

查核。 

本法第四十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個人

或營利事業對於同一組

候選人競選經費之捐

贈，得列為個人當年度

列舉扣除額或營利事業

當年度費用或損失，個

人或營利事業於申報所

得稅時，應檢附同一組

候選人所開立之收據，

以供稅捐稽徵機關查

核。 

捐贈人於申報所得

稅時，檢附同一組候選

人開立超過本法第三十

八條規定競選經費最高

金額之收據或候選人違

反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接受捐贈所開立之收

據，作為個人當年度列

舉扣除額或營利事業當

年度費用或損失者，稅

捐稽徵機關對於超過之

部分或違反本法第三十

一、配合本法刪除第三十

九條及修正第四十

條，爰修正第一項有

關同一組候選人競選

經費支出稅賦減免應

檢附文件之規定。 

二、另配合本法刪除第四

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有關個人或營利事業

對候選人捐贈之限額

及作為稅賦減免之規

定，爰刪除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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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規定，所開立之收

據，應不予認定。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條 本法第四十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指個人對於所有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

之捐贈，其總額在新臺

幣二萬元以內者，得於

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

年度列舉扣除額，其為

營利事業捐贈，在總額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內

者，得列為當年度之費

用或損失。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刪除第四十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本條爰予刪除。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同一組候選

人接受捐贈者，應逐筆

開具收據並自留存根。

收據採訂本式，逐頁依

序編號，蓋騎縫章，其

格式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會同財政部定之。 

同一組候選人應於

投票日後三十日內，將

前項收據送該組總統候

選人戶籍地之稅捐稽徵

機關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刪除第三十

九條規定，本條爰予

刪除。 

 




